
民政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

檢討《旅館業條例》 

 

 

  在香港經營旅館，受《旅館業條例》（第 349 章）（下

稱「《條例》」）規管。《條例》在 1991 年制定，旨在藉發牌

制度，確保擬用作旅館的處所在樓宇結構和消防安全方面，

達到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和《消防條例》（第 95 章）

指定的標準，以保障入住者和公眾安全。民政事務總署轄下

的牌照事務處（下稱「牌照處」）獲旅館業監督
1
（下稱「監

督」）授權，負責執行《條例》，包括簽發牌照和相關的規管

和執法職務。 

 

  根據現行發牌機制，牌照處在考慮牌照申請時並不需

要考慮大廈公契或進行地區諮詢，但旅館牌照絕不會免除任

何大廈公契所載的條文。由於經營旅館在某程度上會對大廈

居民造成滋擾和不便，政府理解社會上有意見認為，發牌制

度應考慮大廈公契的條文和居民的意見。我們在「《旅館業

條例》的檢討」諮詢文件中羅列的各項優化發牌制度建議，

目的是回應近年的公眾關注，特別是設於多層住宅大廈內的

旅館，對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和滋擾。 

 

  由於大廈公契本身是私人合約，政府在發牌過程中不

應詮釋其條款及條文。然而，如公契訂有明確的限制性條

文，或法庭已作出判決，禁止有關處所作旅館用途，則牌照

處不簽發牌照是合理的，因為有關個案一旦訴諸法庭，法庭

相當可能會發出強制令。此舉可省卻大廈居民自行把個案提

上法庭的時間、費用和麻煩，並有助他們按照公契妥善管理

大廈。因此我們建議修訂《條例》： 

 

 (i) 如大廈公契包含明確的限制性條文，規定不容許在

大廈內經營旅館或進行商業活動，或處所只可作

「私人住宅用途」，則監督可拒絕發出牌照／為牌

照續期或撤銷現有牌照；以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按照《條例》第 4(1)條，民政事務局局長是《條例》下的旅館業監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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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i) 規定申請人須提交由律師簽署的證明書，確認

公契內沒有此等明確的限制性條文。 

 

  根據牌照處記錄，截至 2014 年 8 月底，共有 1 270

間持牌旅館位於商住大廈內，合共提供約 10 310 間房間。

牌照處並沒有這些大廈公契的文本，我們透過土地註冊處的

記錄，檢視了部份大廈的公契，估計約有 250 間持牌旅館所

在大廈的公契，可能載有明確限制性條文。但由於此類旅館

聘用僱員的數目不多，而且持牌人亦可將旅館遷往其他符合

發牌要求的地方繼續經營，因此相信對業界和從業員的影響

有限。 

 

  在打擊無牌經營旅館方面，牌照處在接獲懷疑無牌經

營旅館的舉報後，會在 8 個工作天內進行巡查，並會視乎每

宗個案的具體情況，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搜證。無牌經營旅

館屬刑事罪行，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監禁及留有案底，因此必

須有足夠的證據，才能指控有關處所經營無牌旅館，而牌照

處亦會立即提出檢控。於 2014 年 1 月至 8 月，牌照處共收

到約 1 100 宗涉嫌無牌經營旅館的投訴，當中部分個案涉及

重覆投訴，亦有部分個案經跟進調查後發現並不涉及經營旅

館(例如以月租形式出租)。牌照處會積極跟進和調查所有投

訴。 

 

  根據現行《條例》第19條
2
及20條

3
的規定，民政事務局

局長只可因為持牌旅館內任何住客遇到危險或可能遇到危

險，而向法院申請封閉有關處所。現行《條例》並未賦予民

政事務局局長可向用作經營無牌旅館而被定罪的處所發出

封閉令。因此，為加強打擊無牌經營旅館及提高阻嚇力，我

們於諮詢文件建議參照《刑事罪行條例》(第200章)打擊色

情場所的做法，即凡有處所因經營無牌旅館而被第二次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民政事務局局長可就任何旅館藉書面通知作出他認為需要指示，以確保(a)該

旅館以恰當方式促進其內住客的安全；(b)該旅館備有足夠的所需器材及設備，

以預防火警或其他災患；及(c)《條例》的條文獲遵守。 

 
3 凡區域法院在考慮民政事務局局長作出的起誓告發後，信納(a)民政事務局局

長作出告發的意向的通知，已在宣誓前 24 小時或以前以專人或掛號郵遞或以張

貼該通知於有關旅館當眼處的方式送達予經營、開設、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控制

有關旅館的人；及(b)民政事務局局長認為旅館內任何住客遇到危險或可能遇到

危險；法院須藉書面命令，指示該旅館須予封閉及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給予通知

之前，停止用作旅館。  



罪，監督可向法庭申請發出封閉令，封閉該處所，為期六個

月。由於封閉令使有關業主蒙受巨大的財政損失，相信可起

阻嚇作用，使業主不會自行經營無牌旅館，或將處所租予他

人經營無牌旅館。 

 

  民政事務總署就修改《條例》的建議展開的公眾

諮詢，已於 8 月 28 日屆滿。諮詢期內，我們共接獲約 1,100

份書面意見。我們亦主動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、十八

區區議會，和相關業界的意見。我們現正積極整理和分析所

收集的意見，研究切實可行的改善方案。 

 

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

2014 年 12 月 
 

 

 

 

 

 


